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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区域交通评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 

 

第一条 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,依据《北京

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北京市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

度改革实施方案》《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推行环境、水、交通区域

评估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

第二条 区域交通评估是指以区域为控制单元，分析预测和

评估区域规划实施的交通运行状况，论证区域规划用地与交通设

施规模和布局的匹配关系，明确交通管控要求，提出预防或者减

轻不良交通影响的对策和措施，促进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协调发

展的技术方法和管理方式。 

第三条 本市范围内符合以下条件的街区控规编制或调整，

应当进行区域交通评估。 

（一）北京城市副中心、中关村科学城、怀柔科学城、未来

科学城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有条件的区域，以及各区新编控

规并且以新建为主的街区； 

（二）控规发生重大调整或其他应开展区域交通评估的区域。 

第四条 市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区域交通评估的审查和管理工

作。 

第五条 评估区域应以街区规划范围为基本单元，综合考虑

功能分区、行政区划、权属边界、自然因素等限定条件，结合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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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空间结构，统筹近远期发展，兼顾控规编制和项目建设要求，

相关联的街区可整体评估。 

第六条 区域交通评估应充分利用控规编制资料和成果，与

街区控规编制同步开展，控规组织编制机关应委托有交通技术能

力的单位编制区域交通评估报告。区域交通评估报告编制单位与

街区控规编制单位不得为同一单位。 

第七条 区域交通评估报告应依据相关上位规划和各类交通

专项规划进行编制，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政

策规定，应包括现状分析、规划方案分析、交通需求分析、区域

交通评估、优化调整方案、建设时序分析、建设地块交通设施要

求等内容，并满足《控规编制和区域交通评估相关技术要求（试

行）》（附件 1）和《区域交通评估报告编制要求（试行）》（附

件 2）相关要求。 

第八条 控规组织编制机关按照相关规定申报区域交通评估

审查材料并配合市交通主管部门进行审查。 

市交通主管部门组织对区域交通评估申报材料进行技术审

核、部门联审和专家论证，提出综合评审意见。 

申报材料通过综合评审的，市交通主管部门出具区域交通评

估审查意见。控规组织编制机关应根据审查意见优化调整控规相

关内容，并将评估结论及审查意见纳入控规成果。 

申报材料未通过综合评审的，控规组织编制机关应组织进行

修改完善，并重新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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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已取得区域交通评估审查意见并将评估结论及审查

意见纳入控规成果的街区，经市政府批准街区控规后，区域内建

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审查可采取下放审批权限、简化审查、直

接准入、备案制、告知承诺制或容缺后补等管理方式。 

第十条 区域交通评估报告编制单位对其编制的报告承担相

应责任。市交通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对区域交通评估报告编制

单位进行评估，实行信用管理，并将有关情况定期向社会公布。 

第十一条 已取得街区控规批准但未开展区域交通评估的区

域，在编制规划综合实施方案时，可参照本实施细则进行区域交

通评估，并将评估结论及审查意见纳入规划综合实施方案。 

第十二条 区域交通评估审查意见有效期为五年。有效期满

后，控规组织编制机关可结合区域规划实施情况、城市体检、交

通综治评估等向市交通主管部门申请延期。 

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
 

附件：1.《控规编制和区域交通评估相关技术要求（试行）》 

      2.《区域交通评估报告编制要求（试行）》 

 

 


